
第二单元  有限责任公司 

一、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 

1、股东人数：1-50 人（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2、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由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或者盖章。有限责任

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1）公司名称和住所； 

（2）公司经营范围； 

（3）公司注册资本； 

（4）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5）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 

（6）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7）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变更办法； 

（8）股东会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解释】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3、公司设立行为法律后果的承担 

（1）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设立公司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公司未成立的，其

法律后果由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承受；设立时的股东为 2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2）设立时的股东为设立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公司或者

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承担。 

（3）设立时的股东因履行公司设立职责造成他人损害的，公司或者无过错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

有过错的股东追偿。 

二、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权 

1、股东会的职权 

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下列职权： 

（1）选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2）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3）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4）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5）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6）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7）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8）修改公司章程； 

（9）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注意】股东会可以授权董事会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解释】对上述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

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或者盖章。 

【解释】只有一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上述事项的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由

股东签名或者盖章后置备于公司。 

2、董事会的职权 

（1）召集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3）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4）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5）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6）制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7）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8）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

责人及其报酬事项； 



（9）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10）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3、监事会的职权 

（1）检查公司财务； 

（2）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

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解任的建议； 

（3）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4）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

东会会议； 

（5）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 

（6）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7）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注意】监事会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解释】监事会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协助其工作，费

用由公司承担。 

 

【例-单选题】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董事会职权的是（  ）。 

A.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B.修改公司章程 

C.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D.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答案：C 

解析：选项 ABD：属于股东会的职权。 

 

【例-单选题】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有权决定公司投资方案的是（  ）。（2019年） 

A.总经理 

B.股东会 

C.董事会 

D.监事会 

答案：C 

解析：董事会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